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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委員會 110 年廉政會報議程 
 

程      序 報告單位 使用時間 

壹、主席致詞  3 分鐘 

貳、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

形 

二、 廉政業務報告 

政風室 

政風室 

2 分鐘 

5 分鐘 

參、 專題報告 

本會 110 年度辦理專案稽查情形

報告 

 

政風室 

 

10 分鐘 

肆、 討論事項 

有關將政風室納入本會資安稽核

之稽核成員案 

政風室 5 分鐘 

伍、臨時動議  3 分鐘 

陸、主席結論  2 分鐘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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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廉政會報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項

次 

主席指(裁)示事

項或會議決議 
主(協)辦單位 執行情形 

1 關於修正本會廉

政會報設置要點

案，依提案修改為

「原則每年召開

會議一次」。 

各處室中心 遵示辦理，本會定期於

年底召開廉政會報。 

2 請各單位辦理涉

及民眾個人資料

相關業務時，應按

「個人資料保護

法」、「政府資訊公

開法」、「國家發展

委員會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要點」及

相關規定辦理，並

注意機關內部對

於民眾個人資料

之蒐集、處理與利

用。 

另提醒同仁落實

公私務隨身碟不

混用、不攜帶機

密性公文返家辦

理、個人之機密

各處室中心、

資訊管理處 

遵示辦理，另資訊管理

處已於本會內各資安教

育訓練場次，持續宣導

同仁機敏資料保護須

知、社交工程釣魚信件

防範、公務信箱不處理

私人事務，及不得將公

務信箱註冊於社群網站

或購物平臺等相關資訊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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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資料應加密

保存、並檢查社

群帳號（臉書、

IG）是否有異常

登入情形，並儘

量避免張貼或於

基本資料內明示

工作單位、現職

或承辦業務等內

容。 

3 關於 GSN 政府骨幹

網路進行資安攻

擊事件並強化因

應作為案，請資訊

管理處採行適切

防範措施。 

資訊管理處 本會提供政府網際服務

網 (以下簡稱 GSN) 服

務， 建構以網際網路為

基礎之全國骨幹網路，

針對資安攻擊防護部

分，已強化因應作為如

下： 

1. 已持續在GSN骨幹閘

口部署多項共通性

資安防護系統，可與

各機關所部署之網

路資安防護機制相

輔相成，提供多層次

縱深防禦機制，降低

機關遭受攻擊。 

2. 已持續與各相關單

位(如法務部調查

局、行政技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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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安資訊分享

與分析中心

(N-ISAC))保持密切

合作，協助受駭跳板

IP 之查察與情資分

析，強化 GSN 與相關

單位之情資交流與

協防，可即時於骨幹

網路閘口將惡意攻

擊進行阻擋。 
 

 

 

廉政業務報告 

 

壹、 轉達廉政工作重要指示 

一、 國際透明組織於2021年 1月 28日公布 2020年清廉印象指

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全球計

有 180 個國家、地區納入評比，我國排名第 28 名，分數

為 65 分（滿分 100 分），與 2019 年排名、分數相同，超過

全球 84%受評國家，維持近年最佳成績，也是國際間對我國

的持續肯定。 

二、 CPI 主要量測各國公部門貪腐情況及公私部門往來互動情

形主觀印象，故為提高評比分數，首重降低貪腐對企業活

動的不利影響，防杜官商不當互動。我國政府近年致力完

善反貪腐法制，推動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立法，強化利益衝

突迴避機制；又針對國家重大建設成立機關採購廉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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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促進行政透明化措施，鼓勵全程作業公開透明，降低

政府重大採購及公共事務推動過程的風險疑慮，均有助於

提升外界對政府清廉程度的正面評價。 

三、 全球商業反賄賂非營利組織「TRACE」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公布「2021 年賄賂風險指數」（2021 TRACEBribery Risk 

Matrix），臺灣在全球 194 個受評國家或區域中，排名第 

15 名，總體風險評分為 17 分(評分級距為 1 至 100 

分，分數越高代表「相對」風險越高)，無論排名或評分，

我國均較 2020 年第 19 名及 19 分進步，獲得歷年最佳

成績，在亞洲地區排名第 1，超越日本、新加坡、南韓及

香港。 

四、 「TRACE」藉由下列 4 項主要指標，經加權計算出個別國

家或區域之總體風險評分：一、企業與政府互動；二、反

賄賂嚇阻及執法；三、政府及公共服務透明度；四、公民

社會監督能力。臺灣基於良好的政府與企業互動、反賄賂

執法、政府透明度與媒體自由等出色表現，在各項主要指

標均獲佳績。 

五、 廉政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綜合性的策略，非單一部門可

以達成，有賴公、私部門及全民共同合作。法務部會繼續

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的各項要求，接軌國際，致力公私

部門交流，推廣企業誠信，與私部門建立反貪腐夥伴關係，

精進各方面廉政措施，以降低貪瀆案件犯罪率，提高貪瀆

案件定罪率，落實人權保障為目標，強化防貪網絡，推動

國際合作交流，讓世界看見我國廉能的決心。  

六、 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及「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分別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及

108 年 8 月 1日修正公布施行，相關修正重點規定如: 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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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利益輸送之虞之職務納入規範並與以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為適用對象脫鉤、擴大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圍、修正

自行迴避、申請迴避及職權迴避之程序規定、增訂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為補

助或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規定等。 

相關提醒注意事項包含依本法第 2 條所定公職人員，於辦

理考績、職務評定時，落實自行迴避及彙報等相關規定，

以符合本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並以書面通知單方式踐行

通知本室，本室於每年度結束後 30 日內，將前一年度所受

理之自行迴避情形，分別彙報予法務部及監察院；另依本

法第 14 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第 1 項但

書第 1款至第 3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

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

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 

七、 各機關（構）於辦理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之聘任，亦屬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4 條第 3項「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

施」，機關公職人員於涉及其本法第 3 條之關係人獲聘為機

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過程中，應自行迴避，亦不得假借職

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關係人獲聘為機關採購評選

委員會委員之利益。 

八、 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事件，請確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及「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辦理，並應於 3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備查。另本

會政風室為協助公務員登錄，主動提供諮詢建議或必要之

處置，以維當事人權益： 

(一) 當事人無法判斷是否為請託關說時，得基於其主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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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敘明事由辦理登錄。 

(二) 請託關說者如為當事人直屬長官或機關首長時，得逕向

政風機構登錄，免逐級核章。 

(三) 請託關說登錄資料之處理與保管，將注意當事人身分保

障。 

九、 近期審計部查核機關辦理採購案，發現於開、決標過程，不

同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疑有重大異常關聯、機關未覈

實監督廠商履約、承攬廠商投保證明文件真偽核有疑義等

情，影響採購公平性，請確實審標及落實履約管理，避免發

生採購違失情事。 

十、 法務部廉政署於本（110）年定期財產申報期間，仍賡續透

過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授權提供申報人之財產

資料，俾利申報財產。 

十一、 邇來部分機關發生公務員涉嫌接受業者不當飲宴及請託

情事，引發外界質疑聲浪，嚴重斲傷機關廉政形象。各政風

機構應確實建立風險評估資料，適時檢視機關風險態樣（含

事件及人員），主動提供機關首長詳實、客觀之風險資訊，

並採取滾動式管理及機先研擬具體防制措施，有效發揮機關

廉政專業幕僚之角色與功能。 

十二、 依行政院秘書長 109 年 4 月 7日院臺護字第 1090169976

號函函示，為因應異地或分區辦公等措施，各機關倘因業務

需求召開遠端視訊會議，其所使用之資通系統不應使用具資

通安全疑慮的產品，例如 ZOOM，應以國內產品及共同供應

契約所列品項為優先。 

 

 



9 
 

貳、 本會 110 年重要廉政工作執行情形 

一、 防貪業務: 

(一) 辦理本會暨所屬檔案局「109 年迄今受 COVID-19 疫情影

響辦理契約變更採購案件」專案稽核： 

鑒於受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本會 109 年諸多採

購案未能依原定計畫辦理，爰依契約「不可抗力且非歸

責於承商」之因素，辦理契約變更以減除承商未履行合

約項目所需負擔之責任，或尋求其他替代方案，惟減除

承商責任之合理性、替代方案與原計畫項目是否等值，

進而因替代方案而增加工作項目與契約價金之必要性及

合理性，其間存有探討究實空間，希冀透過本次稽核結

果及建議事項，俾能符合相關採購標準化程序，防範違

失情形發生。 

經稽核結果仍有部分案件未盡符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

定，及相關行政作業上疏漏，缺失部分如下： 

1. 評選委員總表未確實紀載評選差異。 

2. 公開之評選委員資訊錯誤。 

3. 評選須知與評選項目不符。 

4. 各期經費核撥比例與各期業務量不相稱。 

5. 契約變更未臻周延。 

6. 疏於審查廠商報價之嚴謹度及合理性 

7. 違約金計罰基準錯誤。 

本室另提出 8項建議事項： 

1. 落實記載評選差異協調情形。 

2. 確認評選委員資料公開之正確性。 

3. 改善評選須知與評選項目之正確性。 

4. 強化分期付款與各其業務之比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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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延契約變更作業。 

6. 契約變更適時調整績效指標。 

7. 審查廠商報價之合理性。 

8. 加強注意違約金計算正確性並追回。 

本室針對稽核結果所提列之上開 7 項缺失提出 8 項

建議事項，業簽奉核後，於本年 11 月 22 日函送本會產

業發展處、資訊管理處、人力發展處、主計室及秘書室

參辦，後續本室亦立於協助服務立場加強採購監辦，完

善採購程序。 

(二) 財產申報業務: 

本會 109年度受理申報案件30案、依法務部函釋比例(實

質審查比率定為 10%，前後年度申報財產比對於前述公開

抽籤實質審核比例10%中以2%以上比例擇定)實質審核案

件 3 案、前後年度比對 1 人，經查並無逾期申報或故意

申報不實情形。 

本會 110 年度定期申報刻正進行中，本室於業務會報中

及個人通知提醒申報人於 12 月 31 日前完成申報作業，

另將依法務部函釋比例進行公開抽籤，實質審核及前後

年度申報財產比對。 

(三) 辦理「廉政服務宣導」： 

為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2 條「私部門」與第 13 條的

「社會參與」，本室原擬按「企業誠信暨陽光閃耀廉政宣

導」計畫進行宣導；然今年 5 月中旬至 10 月間，國內

COVID-19 疫情突然驟變，全國進入三級警戒狀態，為降

低群聚感染風險，並配合疫情指揮中心指示，將所有大型

活動及規畫悉數延後或取消，爰改以走動式、靜態、無群

聚之服務方式進行。本室業於 110 年 4 月 27 日至檔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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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辦理「利益衝突與迴避」宣導，會後進行線上及實體

問卷滿意度調查，所回收之 30 份問卷中，活動滿意度高

達 100%；另每個月製作廉政電子報置放於本會 intra 內

網，及利用檔案管理局所在新莊聯合辦公大樓一樓大廳，

播放法務部廉政署「幸福·勻勻仔行」及「蔥花麵包的滋

味」等系列微電影，向不特定洽公民眾宣導，確實發揮廉

政觀念宣達效益。 

(四) 編寫「109 年度採購案件綜合分析報告」: 

針對本會 109 年度採購業務綜整分析，並未發現異常採購

案件情事。惟本會「南投縣南投市光華段 970、1037 地號

國有土地廢棄物（不含有毒廢棄物）清除採購案」，因採

購監辦單位對驗收文件及該案履約經過，提出疑義，經請

活化辦公室提出說明，末於 109 年 8 月 26 日雙方獲得共

識，活化辦公室將於爾後辦理類似案件，將本室建議事項

入參採。另「松江大樓建築物結構耐震補強工程規劃設計

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投標廠商曾 2 次行文向本會提出

異議，經本室於 109 年 5 月 25 日將查察結果回復檢舉人

在案。 

二、 綜合業務: 

(一) 專案機關安全專案維護措施: 

配合「想食•饗時―臺灣飲食檔案特展」新莊展次開幕

典禮及「第 4屆『政府服務獎』頒獎典禮」等重大活動

辦理專案安全維護，研訂專案安全維護計畫，預先有效

疏處陳情請願及滋擾事件，確保活動順遂及安全。 

(二) 機關安全維護及公務機密檢查： 

依據「政風機構預防危害或破壞本機關事件作業要點」，

於 110 年春安期間會同秘書室、資管處實施本會安全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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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檢查，維護 110 年春節期間本會人員及設施安全，防

範危害事件發生。另於十月慶典期間之 10 月 9日夜間，

會同秘書室配合憲兵辦理本會高樓層安全檢查，以防範

發生危害或破壞事件。 

(三) 關鍵基礎設施檢查及資訊安全稽核 

依「全國安全防護工作會報第 1次擴大會議裁（指）示

事項」，為強化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請各機關配

合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辦理關鍵基礎設施演習時，邀

請政風人員參加並擔任緊急應變小組（ICS）安全官，以

瞭解並掌握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風險，本室依指示於

本(110)年度行政院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指定演習中

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應變小組現場訪評、桌上推演時擔

任安全官。另本室配合資管處辦理所屬機關檔案局資通

安全稽核。 

三、 肅貪業務: 

(一) 主動辦理行政肅貪及行政違失（責任）案件：本會 110

年度受理 4案檢舉案(1 案跨年度查處)，1案函移其他行

政機關，另 2案則為澄清結案。另年度內未發生行政違失

案件。 

(二) 法務部廉政署針對「偏遠或未設政風機構地區辦理採購業

務」，進行專案清查：本會暨所屬機關一年約有 250 件(係

指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採購案，本會檔案管理局採購

案件約計 60 餘件，因其未設置政風單位，本會爰配合法

務部廉政署 110 年度整合性專案清查主題之一，就旨揭業

務進行專案清查。 

本案依清查計畫執行，業經彙整詳如旨揭報告，清查結果

該局執行採購業務情形大致良好，並無嚴重違反政府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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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等情事，亦未發生廠商提出異議、申訴等爭議情

形，惟仍有少數行政瑕疵概述如下： 

1. 多份採購案之正式投標文件，仍存有契約「草案」

二字。 

2. 部分採購案之投標須知所列廠商資格中，未依工程

會最新法令更新。 

3. 招標公告重要附加說明部分，未併記載於契約內。 

4. 契約價金結算方式未依實際情形載明。 

5. 保留決標紀錄，有誤植工程會訂頒執行程序適用項

次情形。 

6. 決標紀錄未登載機關核定底價。 

7. 底價分析過程過於簡化。 

8. 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或財物採購案，驗收文件未見

結算驗收證明書。 

9. 勞務承攬案，預算金額(扣除固定費用後)似有偏高

情形。 

10.非可歸責廠商責任，卻自行吸收價金情形，雖無不

可，惟仍應避免。 

11.契約變更部分未針對個案狀況詳予研析。 

本室就清查結果研提 8項建議事項： 

1. 多份採購案之投標文件，建請刪除契約「草案」字

樣，改以「契約條款」代之。 

2. 契約、投標須知等各式採購文件，建請依工程會最

新法令更新，並避免履約爭議。 

3. 招標公告重要附加說明部分，建請併記載於契約

內。 

4. 契約內關於價金結算方式，請依實際情形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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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決標紀錄，建請依工程會範本格式登載底價。 

6. 強化底價分析作業。 

7. 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及財物採購，應填具結算

驗收證明書。 

8. 勞務承攬案，請強化訪價作業及參考市場行情，俾

利合理編列預算。 

本室針對清查結果所提列之上開缺失及建議事項，

於本年 10 月 20 日函送檔管局參辦，該局並於 110 年 10

月 28 日函復辦理情形在案。 


